
  農糧署蔡技正隆琮說明「農民從事養蜂事實申報及登錄作業
程序」

本期要目

●  實際耕作者認定作業，各區改良場開始受理

●  活用施肥及灌溉方式可強化柑橘根系生長

● 「昆蟲資源調查方法及多樣性介紹」專題演講紀實

●  苗栗百大青年農民張仁宗~酸菜創新研發之路

●  友善農耕與農業生態講座系列~「植物防禦之應用」、　

　「生物多樣性估計與比較」

　●  恭賀本場張助理研究員訓堯榮獲106年度臺灣園藝學會優良

基層工作人員獎

　●  推動農業剩餘資材再利用—苗栗活菌2號讓稻草加速分解

　●    人事動態-林家玉

文/古金台　圖/徐金科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

會）發布「實際耕作者從事農業生產工作

認定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並

於本(107)年2月21日開始生效。本場亦配合

將本要點條文及申請表格置放於網站最新

消息及臉書頁面，欲瞭解詳情的農友請先

自行上網點閱（文末可掃描QR Code）；

若有相關需求，歡迎電洽本場承辦人員037-
222111#393古小姐，或親至本場農業推廣

課洽詢。

本要點主要為解決現有農業經營中，

常有實際從事農業生產工

作者（以下簡稱實耕者）

無法與農業用地地主簽有

書面租賃契約，僅以口頭

約定的方式承作，而影響

其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

（以下簡稱農保）權益的

現象。新增可由實耕者檢

具申請表及證明文件，向

農業用地所在之各區農業

改良場申請核發實際從

事農業生產工作證明文件；經改良場審查

書面文件合格後，再邀集實耕者、農業用

地坐落之農會、鄉（鎮、市、區）公所及

農糧署各區分署辦理現地勘查確認有實際

耕作事實，始核發證明，供其據以至戶籍

所在地農會申請加入農保。農委會並於本

(107)年2月26日預告修正「實際從事農業

工作者申請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

資格審查辦法」第二條之一及第三條附件

一，讓相關法條更加完善。

由於實際耕作事實認證有其困難度存

在，故首批可申請之農友（65歲以下）資

格需為下列四類較為明確的對象之一：1.農
委會選拔之百大青年農民、2.農委會農民

學院管理系統建檔在案且資料完備之在地

青年農民聯誼會成員、3.通過四章一Q（含

有機驗證、產銷履歷、CAS臺灣優良農產

品、吉園圃安全蔬果或具有臺灣農產品生

產追溯QR Code之農產品等）驗證之農民

及通過友善環境認證之農民、4.配合本會農

業政策之農民。另需出具本人全年實際出

售農產品銷售金額達新臺幣二十五萬元以

上或投入農業生產資材達新臺幣十五萬元

以上之收據，或者其農業用地經營規模達

本要點附件一所定實耕者經營面積認定基

準。

實際從事農業生產工作證明文件僅用

於證明申請人有實際耕作事實，故欲以本

證明申請農保之農友，需先確認自身其他

相關條件符合農保申請資格（可詢問農會

保險部或參考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網站）。

若申請人本身不符合投保資格（常見者為

已請領過其他社會保險退休金、戶籍所在

地與農業用地不在同一縣市及使用土地為

非農業用地等），亦無法順利投保。另領

用本證明投保者，需每年配合農保抽查作

業，若已無實際耕作事實

則將取消農保資格。

實際耕作者認定作業，各區改良場開始受理

  農委會輔導處黃技士昱瑄講解「輔導實耕
者申請參加農保政策說明及法規實務」

  「實際耕作者從事農業生產工作認定作業
宣導說明會」現場提問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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